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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公告编号：2018-27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4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

告的议案》，并形成决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

估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本公司是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控股67.39%

的子公司，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粤电集团控股60%

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财务公司25%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4年修订本）》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3、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黄镇海、姚纪恒、饶苏波、王进、文联

合、温淑斐、陈泽、周喜安已回避表决，经7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5名独立董事）

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沈洪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对本次关联交易进

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公司参股25%的广东粤

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财务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贷款、结算等金融服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是符合金融监管的

正常商业行为，财务公司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根据公司出具的《广东粤电

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财务公司规范经营、财务状况良好，未发现其风

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对企业

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控制成本，能及时有效的

满足企业的资金需要和金融服务需求，符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利益。上述关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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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还

需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

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超康投资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财务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67.39％股份，持有财务公司60%股权，为本公司和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

和财务公司均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财务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12268670K），财务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温淑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东路

2号粤电广场南塔12-13层。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新增业务范围的批复》（银监

复〔2012〕422号），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财务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包括：对成员单

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

外）。 

财务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178,366.90 万元，总负债为

1,903,416.42万元，净资产为274,950.48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63,936.96

万元，净利润30,131.75万元。截至2018年3月31日，财务公司总资产为1,790,721.88

万元，总负债为1,504,070.53万元，净资产为286,651.35万元，营业总收入17,4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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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12,777.17万元（未经审计）。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型：存贷款关联交易 

2、协议期限：一年 

3、预计金额：协议期内，预计财务公司吸收公司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日均

存款余额，吸收控股子公司合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协议期内，

财务公司给予公司2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予控股子公司150亿元人民币授信

额度。 

4、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具体业务发生时尚须签署

具体协议。 

如监管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新规定及时调整执行。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的交易以市场化原则为定价依据，贷款利率不

高于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不低于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存

款利率，遵循主体独立、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

司的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贷款利率应不高于同

期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或等于）国

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在协议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维持 2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2、在协议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维持 15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若上述向财务公司贷款需控股子公司办理相关资产抵押或担保，则由各控

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协商确定具体事宜； 

3、财务公司吸收公司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4、财务公司吸收公司控股子公司存款日均余额合计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 

5、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及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内的金

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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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评估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

在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这些涉及财务公司自主经营中的业务和财务风

险。根据财务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财务报表，并经公司调查、核实，现将有关

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报告期内，财务公司严格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04〕第 5 号）及《关于修改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决定》(银监会令 2006 第 8 号)之规定经营，

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

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

在风险问题。同时，根据财务公司《章程》规定，粤电集团董事会承诺，在财务

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资本

金。 

七、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进行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协议的执行将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不会产生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

保证。财务公司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具备从事

相关业务的资格，能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比较快捷而费用低廉的资金及财

务服务，同时本公司通过财务公司的业务开展获取股东回报，符合本公司的最大

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财务公司形成依

赖。 

八、本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2018年3月31日，本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关联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310,679.16万元人民币，贷款余额847,089.97万元，累计发生新增贷款金额

144,929.33万元。 

九、上市公司保证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的措施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业务的资金风险，

保障资金安全，公司制订了《关于在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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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预案》。通过成立存贷款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贷款风险报告制度，不定

期审阅财务公司财务报表和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贷款风险评估报

告。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订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

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务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贷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财务公司运营状况，加强风险

监测。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将定期测试财务公司资金流动性，并

从相关单位或监管部门及时了解信息，做到信息监控到位，风险防范有效。 

十、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沈洪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对本次关联交易

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公司参股

25%的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财务公司向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贷款、结算等金融服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是符

合金融监管的正常商业行为，财务公司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根据公司出具

的《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财务公司规范经营、财务状况良好，

未发现其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金融服

务，对企业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控制成本，能

及时有效的满足企业的资金需要和金融服务需求，符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利

益。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五）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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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